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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平 件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明确“cpi电子报批材料”
制作质量要求（试行）的通知

市自然资源局各科室，市自然资源局各分局、佛山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三龙湾）管理委员会、

各建设单位、各设计单位：

依据《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粤府〔2019〕49 号）、《佛山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2019〕398 号）、、《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制

操作指引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19〕380 号）、《佛山市自然

资源局关于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筑类）实行 cpi 电子

报批材料告知承诺制项目分类清单和工作指引的通知》等有关要

求，针对目前在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筑类）申报事项

中，由于“cpi 电子报批材料”制作不符合《佛山市城市规划管

理三维互动指标核算及其电子报批系统技术规定（试行）》要求，

造成退件次数多，退件率高，从而拖慢整个建设工程项目审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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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问题，结合我市运行多年规划电子报批实际情况，为切实提

高“cpi 电子报批材料”制作质量，做好规划管理工作，现将具

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cpi 电子报批材料”制作质量要求

1、申报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筑类）时提交的“cpi

电子报批材料”应与 CAD 设计图纸一致。

2、“cpi 电子报批材料”应符合《佛山市城市规划管理三

维互动指标核算及其电子报批系统技术规定（试行）》相关要求。

3、“cpi 电子报批材料”制作质量须符合以下原则：

（1） cpi 比例、坐标正确，正确编号及建模且无失误检测。

（2） cpi 保持与 CAD 方案一致（含背景、属性定义、建筑

轮廓、硬化场地轮廓、道路轮廓、绿地轮廓、车位轮廓、建筑层

高、建筑高度、指标表等）。

（3） 走线原则按不同性质共墙走中线，外墙走外线，建

筑主体与阳台走主体外线。

二、管理要求

申报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筑类）时，规划审批部

门按职能要求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审批与技术审核，不再对 cpi 格

式文件制作质量问题进行审核(规划指标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除外)。

1、各分局、各管委会应对设计院、规整员相关工作情况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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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台账登记。

2、申报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筑类）时，若同一

规整员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各分局、各管委会将设计院和规

整员信息按月汇总报送市综合技术科，市综合技术科将相关信息

在市局网站进行公布，并通知各分局、各管委会暂停受理该规整

员参与制作的“cpi 电子报批材料”：

(1) 同一项目因“cpi 电子报批材料”制作质量累计退件达

5 次的；

(2) 不同项目因“cpi 电子报批材料”制作质量退件累计达

5 次的。

3、设计院和规整员的“cpi 电子报批材料”制作质量将纳

入佛山市规划行业诚信管理及考核。

三、本通知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7 月 28 日


